
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及選課相關事宜 
一、學生選課作業程序，依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則」、「學生選課辦法」辦理： 

(一)選課期限：9月 9日(一)中午 12：00起至 9月 20日(五)，請自行上網完成加

退選作業，逾期概不受理，系統自動關閉加退選功能。 

(二)網路無法進行屬特殊狀況加退選者，請填妥特殊狀況加退選申請單（教務處首頁/註

冊組/表單下載），於9月20日(五)下午17:00前完成核章送至各系科辦公室。 

(三)開學當日即須依修習科目前往上課，無故未到課者視同曠課；所修科目上課時

間不得衝突、已修習及格之科目，不得重選，否則其學分成績均不予計算。 

(四)連續課程，需按先後次序修習；全學年科目，上學期未修習者(含專案退選)，

下學期不得修習，若僅修上學期或有任一學期不及格者，不計入畢業資格學分
計算。 

(五)學生成績之登記，均以網路加、退選後結果為準，加選科目而未完成加選手續

者，其學分成績不計；退選科目而未完成退選手續者，以未退選論。 

二、抵免學分依本校「學生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」辦理： 

(一)辦理抵免者應備妥審查單位要求之審核資料(如成績單正本、授課大綱)於 9 月

20日(五)下午 17:00前完成抵免相關程序。 

(二)抵免科目學分申辦流程如下： 

學生於「學生管理系統」課程抵免-抵免(免修)申請新增抵免(免修)抵

免單下載送審核單位審核。 

學分審核由開課單位（語言中心、服學組、體育室、軍訓室、通識中心、各系

科）分別負責所開課程之審核。 

(三)當期課程如須抵免，尚未完成科目抵免作業前，仍應前往上課，完成抵免後，

請即時至系統退選，以免曠課處分。 

(四)操作方式請參考：學生管理系統操作說明。 

三、為避免同學因漏登或誤登科目影響成績核算，加退選期間第二週，會以電子郵件寄

送選課狀況以供參考，請務必於加退選期限內確認選課系統之課程名稱、任課老師、

上課班級與上課時間等是否正確，逾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選課資料。 

四、應屆畢業生(含延修生)請務必至學生管理系統查閱修業進度是否符合畢業資格，避

免因課程學分不足而無法如期畢業(修習門檻替代課程作為抵免校、系定門檻者， 

未完成抵免前請自行扣除該學分，不可計入畢業選修學分)；預計本學期畢業之延

修生，須待期末考試結束，經授課教師送出成績後，方可審核畢業資格，預計 2月

初發放學位證書。 

五、本校含悠遊卡功能之學生證，不另蓋註冊章，如需在學證明： 

(一)請先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查詢銷帳結果。 

(二)「已銷帳」者：請至自動繳費機操作取件。 

(三)「已繳費但尚未銷帳」者：請持學雜費繳費收據至註冊組辦理。 

(四)「就學貸款」者：請持課指組(民生校區學務組)蓋妥就貸證明章之收據至註

冊組辦理。 

(五)尚未繳交學雜費者無法申請在學證明。 

  六、依本校學生學行優異奬勵要點規定，申請減修學分者不符奬勵標準，請欲辦理
減修的同學謹慎考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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